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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跨境流动视角下《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

法》第 4 条的法教义学解构 
张译木

3
 

（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2206） 

 

摘要：在数字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数据跨境流动会引发主权管辖冲突与公共利益博弈，《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条

面临新兴场景下的适用困境。文章以数据跨境流动为视角，从法教义学出发，先剖析《法律适用法》第 4 条的法理基础，包

括成立基础与规范基础；再进行语义分析，明确其引致条款属性、渊源范围等；接下来，具体探讨数据跨境流动中，强制性

规定的识别面临“效力性与管理性二分法”适用困难、公共利益内涵界定模糊的问题；最后，提出数据跨境流动场景下《法

律适用法》第 4 条的重构路径：构建以数据分类为核心的强制性规定认定标准，并以类型化场景化的方式界定公共利益的内

涵，旨在为《法律适用法》第 4条的精准适用提供解释框架，回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私法实践需求。 

关键词：《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强制性规定；数据跨境流动；数据安全 

 

在数字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数据跨境流动已成为国际经贸交往的核心纽带，其中金融数据、个人信

息、关键技术数据的跨国传输尤为关键。然而，数据的跨境流动天然伴随着主权管辖冲突与公共利益博弈，

国家基于数据主权与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和市场秩序维护的需求，设置强制性规定，形成对跨境数据流动的

管制网络。《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条作为规制涉外民事关系中强制性规定适用的核心条款，在数

据跨境流动中面临强制性规定识别困难这一核心问题，亟待从法教义学视角展开体系化分析，回应数字经

济时代国际私法的实践需求。 

 

1《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 条的法理基础 

1.1成立基础 

1.11涉外民事关系存在适用外国法的可能性 

强制性规定的适用以冲突规范指向外国法为逻辑起点。若根据冲突规范，涉外民事关系本应适用法院地

法，裁判者可直接援引包括公法在内的国内法规范，无需启动强制性规定这一特殊适用机制。只有当冲突规

范指引外国法作为准据法，且该外国法的适用可能对法院地国的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时，法

院地国才会通过强制性规定排除外国法，转而适用本国法。强制性规定的本质是冲突规范预设的法律适用

路径可能危及国家核心利益时的纠偏机制。[1] 

1.12强制性规定须具备域外适用效力 

传统理论认为，私法规范通常具有域外适用性，而公法作为国家主权的体现，原则上仅在域内生效。然

而，当国家需要将经济干预的效力扩展至境外时，必须突破公法域内适用的限制，赋予其域外效力。国际私

 
作者简介：张译木，北京邮电大学法律硕士在读；电话：13019994716；邮箱：YIIMU2001@163.com 



 
 

49 

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多具有公法属性，若要对涉外民事关系产生约束力，必须具备域外适用的规范效力。这种

效力的赋予，既是国家主权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动延伸，也是应对跨境法律关系复杂性的必要手段。[2] 

1.13规范作用领域需突破公私法分野 

公法与私法遵循不同的调整逻辑，前者以权力规制为核心，后者以意思自治为原则，二者在规范领域上

相对独立。但在涉外民事关系中，仅依靠公法对违法行为的事后制裁，难以全面维护国家利益与公共福祉，

因此需要私法领域的协同配合。在国际私法中具体表现为，设置强制性规定条款排除冲突规范指引的外国

法，直接适用本国强制性规范，赋能私法，形成对公法的干预，实现跨部门法的治理协同。[3] 

1.2规范基础 

1.21国内私法场景：公法与私法的规范衔接 

在国内法体系中，民事法律行为效力规则对私人自治的限制，直接体现了强制性规定的规范功能。当公

法制裁不足以遏制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时，私法通过否定相关法律行为的效力，形成对公法的补充，通过私

法机制落实公法目标，架起公法与私法协同的桥梁。此时，强制性规定作为规范媒介，使公法的干预意图能

够穿透私法领域，实现对公共利益的立体保护。[4] 

1.22国际私法场景：法律选择自由的双重限制 

在涉外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法律选择自由与国家公共利益可能产生冲突。《法律适用法》第 4条对意

思自治原则进行了必要限制。与国内强制性规定相比，国际私法中的同类规范具有双重排除效力：既排除当

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也排除冲突规范的指引，直接将公法性质的强制性规定适用于涉外民事行为，否定其

私法效力。这种制度设计体现了国家在跨境法律关系中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的坚定立场。[5] 

1.23规范功能的统一性与特殊性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场景，强制性规定均以公共利益维护为根本目标。国内场景中，强制性规定通过引

致条款实现公法与私法的内部衔接；国际场景中，则通过排除外国法适用、突破冲突规范体系，实现本国法

的强制适用。这种差异反映了法律适用的双重逻辑：国内法侧重规范体系的内部协调，国际私法则侧重国家

主权在跨境关系中的对外宣示，二者共同构成强制性规定的规范基础。[6] 

 

2《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 条的语义分析 

2.1规范性质：引致条款的功能定位 

《法律适用法》第 4 条在规范类型上属于典型的引致性条款，其核心功能在于构建法律适用的转轨机

制。在国际私法传统框架下，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依赖冲突规范的逐层指引，形成由范围到连结点再到

准据法的三段论模式。但《法律适用法》第 4条打破了这一常规路径：当中国国内法存在针对特定涉外民事

关系的强制性规范时，冲突规范的指引功能被法定中止，裁判者可径直援引国内强制性规定作为裁判依据。

这种规范设计体现了我国对国家管制权的单边维护，承认某些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国内规范具有超越冲突

规范的效力层级，构成法律适用体系中的刚性节点。[7] 

2.2 渊源范围：国内法体系的限定性解读 

强制性规定的规范渊源限定于中国国内法体系，这一立法选择体现了主权优位原则。其规范载体既包括



 
 

50 

《出口管制法》《反倾销条例》等具有明确涉外指向的显性立法，也涵盖《反垄断法》《数据安全法》等隐性

涉外的基础性法律。其中，后者虽未专门标注涉外适用条款，但其调整对象，如跨国企业垄断协议、跨境数

据流动等，天然涉及涉外民事关系，其强制性规定通过《法律适用法》第 4条获得域外适用效力。值得注意

的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释（一）》第 10条将法律严格限定为法律和行政法规，排除部门规章的

适用资格，这一限定既遵循了立法法的效力层级体系，也防止行政规章借强制性规定之名过度介入涉外私

法领域。[8] 

2.3 法律属性：公法规范的本质界定 

公法属性的界定需要置于规范功能的分析框架中展开。与私法强制性规定不同，《法律适用法》第 4条

指向的强制性规定具有鲜明的行为管制属性：其规范目的不在于划定民事权利的行使边界，而在于通过禁

止性或命令性规范，防范跨境民商事活动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这种功能分野决定了二者的适用机制差

异：私法强制规范需借助冲突规范的二次筛选，而公法强制规范则因承载国家核心管制目标，获得直通效

力。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案例中进一步明确，判断某一规定是否属于《法律适用法》第 4条范畴，需满足规

范目的公益性、效力绝对性、涉外关联性三重要件。[9]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关于个人信息出境的强

制性认证规定，因涉及国家安全，具备绕过冲突规范直接适用的基础可能，而《民法典》116条的物权强制

性规定不具备此类效力。 

2.4 调整对象：民事法律行为的规范指向 

将调整对象限定为经由民事法律行为形成的涉外民事关系，本质上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有限干预。在合

同、遗嘱、代理等法律行为领域，当事人可能主动选择法律条款排除国内法适用，《法律适用法》第 4条的

规制对象正是这种法律规避可能性。从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分析，该条款主要适用于双方或多方合意行为，

尤其是合同关系，而对侵权、不当得利等法定之债的适用则需谨慎，因为后者不涉及当事人主动的法律选

择，通常通过冲突规范确定准据法，如《法律适用法》第 44条侵权责任条款。这种限定同时暗含法律体系

协调考量，将调整对象聚焦于法律行为，既避免对法定之债领域的过度干预，又与《民法典》民事法律行为

效力规则形成逻辑呼应。[10] 

 

3 数据跨境流动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 条的冲击 

3.1效力性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区分困境 

《法律适用法》第 4 条的核心适用前提是我国法律对该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在传统法律实践

中，通常用区分效力性与管理性规定、识别规范目等方法来认定强制性规定。[11]但在数据跨境流动场景下，

《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对这种界定方法形成了根本性挑战。从规范性质来看，数

据跨境相关条款呈现出管理性与效力性交织的复合特征。[12]《数据安全法》第 31条关于重要数据出境安全

评估的规定，既包含评估程序的管理性要求，又涉及禁止违规出境的效力性约束，同时，数据跨境行为的效

力与管理程序高度绑定，管理性程序的违反可能间接引发公共利益损害，因此传统的二元区分标准难以进

行精准适配。从规范调整对象来看，传统强制性规定多指向具体民事交易行为，而数据跨境相关规范的调整

对象延伸至数据处理的全生命周期，涵盖数据收集、存储、传输、使用等多个环节。[13]例如《个人信息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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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38 条要求跨境提供个人信息需满足法定条件，该规范并非直接针对涉外合同等传统民事法律关系，

而是针对数据处理行为本身。在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酒店集团个人信息跨境传输案中，法院认定酒店基

于营销目的跨境传输住客信息构成侵权，但未明确论证《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个人信息出境同意规则是否

属于强制性规定。[14] 

3.2数据跨境流动对传统公共利益内涵的突破 

强制性规定的本质是防范跨境民商事活动侵害本国社会公共利益，数据跨境流动中的“公共利益”突破

了其传统内涵。传统社会公共利益多指向公共安全、公共卫生、经济秩序等利益，内涵具有明确的国家利益

导向和实体利益属性。[15]而数据跨境流动涉及的公共利益呈现出全新特征：一是利益载体的虚拟性，数据

作为非实体存在，其跨境传输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具有无形性和隐蔽性，跨境数据泄露引发的安全风险难以

直接纳入传统的实体利益损害认定框架。二是利益范围的扩张性，个人信息跨境传输会涉及大规模用户信

息权益，此乃个体权益的集合，并不能直接归为传统公共利益范畴，但由于其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权益，具

备公共利益的外部性特征，具备纳入公共利益范畴的基础，但缺少相关司法解释对此进行明确。三是利益冲

突的复杂性，数据跨境流动往往涉及多国利益博弈，各国相关法律规定也存在冲突，传统法院地公共利益的

单边认定逻辑难以应对多国利益协调需求。[16] 

 

4 数据跨境流动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 条的重构 

4.1构建以数据分类为核心的强制性规定认定标准 

针对数据跨境流动中强制性规定认定模糊的问题，应摒弃传统“一刀切”的认定模式，[17]借鉴《数据安

全法》第 21条确立的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构建以数据类型为核心的差异化认定标准，实现法律体

系的衔接。[18]首先，根据《数据安全法》第 21条明确认定标准的核心考量因素，主要包括数据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重要程度，和数据安全事件对国家、社会、个人利益造成的危害程度等，以此替代单一的“效力性

与管理性二分法”标准。其次，建立基于数据分类的认定规则。[19]根据《数据安全法》第 21条，对核心数

据、重要数据、一般数据对应规定的强制效力作出区分：核心数据的跨境传输禁止性条款，可直接认定为强

制性规定；重要数据跨境传输需经安全评估的限制性条款，要结合传输目的、范围、后果进行综合认定；一

般数据的跨境传输涉及的备案要求等管理性条款，原则上不认定为直接适用的强制性规定。此外，对于《个

人信息保护法》第 41条关于个人信息跨境传输条款的认定，也需要考虑传输目的、数量、是否属于敏感个

人信息等方面来进行综合认定。未来，可以出台专门司法解释列举数据领域强制性规定的具体情形，为司法

实践提供明确指引。 

4.2 数据跨境流动中公共利益的类型化场景化界定 

在类型化区分层面，结合《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与核心价值，将数据跨境流动

场景下的公共利益划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数据主权与国家安全型公共利益，聚焦核心数据、重要数据的权属

流转，以及传染病防控数据、公共服务数据跨境引发的社会风险。二是个人信息集体权益型公共利益，指向

不特定多数境内自然人的个人信息权益，避免因跨境个人信息泄露造成大规模的个体权益损害。三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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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秩序型公共利益，保障数据跨境流动的合规性与公平性，维护国内数字市场的竞争秩序与交易安全。 

在场景化适配层面，为每个类型的公共利益匹配具体适用场景并明确界定标准：对于数据主权与国家安

全型公共利益，适用于核心数据跨境传输、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等场景；对于个人

信息集体权益型公共利益，适用于 100万人以上个人信息跨境传输，或敏感个人信息批量跨境传输等场景；

对于数字经济秩序型公共利益，适用于跨境数据服务垄断、数据跨境交易欺诈等不正当竞争场景。 

同时，引入比例原则作为兜底审查机制,对于超出上述类型与场景的情形，结合数据类型、传输规模、

影响范围、损害后果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且仅当数据跨境流动对公共利益造成实质性损害时，才能适用

《法律适用法》第 4条。通过这种“类型化+场景化+兜底条款”的界定方式，破解传统公共利益认定与数据

新型利益形态适配性不足的问题，为司法实践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指引，实现数据安全保护与流动自由的平

衡。 

 

5 结  论 

在数字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法律适用法》第 4条作为连接国家管制目标与跨境民商事交往的规范枢

纽，其法教义学解构对破解数据跨境流动的司法实践困局具有关键意义。文章以数据跨境为切入点，对《法

律适用法》第 4 条的法理基础和具体语义进行分析，最终聚焦于数据跨境流动对该条款适用的现实冲击与

重构路径。总的来说，《法律适用法》第 4条的适用需以强制性规定的识别为起点，以国家公共利益的认定

为核心，通过数据分类分级治理，实现维护数据主权与安全、保障个人信息权益和释放数据要素市场价值的

平衡。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聚焦技术演进对强制性规定适用的影响，深化比较法视角下的规则互鉴，强化司

法案例的类型化研究，推动《法律适用法》第 4条在数字经济司法实践中的精准适用，从而构建兼顾安全与

发展的数据跨境流动法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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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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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ross-border data flow can lead to conflicts of 
sovereignty jurisdiction and public interest games. Article 4 of the Law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 for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 faces application challenges in emerging scenarios. The article 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border 
data flow and starts from legal doctrine to analyze the legal basis of Article 4, including its establishment and 
regulatory basis. Then, conduct semantic analysis to clarify the attributes and scope of the resulting clauses. Further, 
specifically discuss the identification of mandatory provisions in cross-border data flow, which faces challenges in 
distinguishing between mandatory provisions of effectiveness and mandatory provisions of management, and 
defining the connotation of public interest. Finally, a reconstruction path is proposed, including establishing a 
mandatory provision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centered on data types, defining the connotation of public interest in a 
typed and scenario-based manner, aiming to provide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the precis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4 of the Law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 for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 and responding to the practical needs of 
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Keywords: Law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 for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 mandatory provisions; cross-border 
data flow; data security 

  


